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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雷安全监管，建立安全台账，对存在防雷

安全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

【为农服务工作】      主动为农牧民及农业经营业

主开展直通式气象服务。在农经网上发布各类

供求信息，为农牧民增收。针对冬春两季火险

等级高，气象局先后制作专题天气预报 18 期，

组织实施人工增雨（雪）作业 15 次。加强脱贫

攻坚“回头看”工作，对已脱贫人员进行回访。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情况】      2021 年，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100%，

常规 6 项污染物平均浓度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

标准。县域生态质量断面水质监测达Ⅲ类标准，

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备用水源地水

质达到饮用水质Ⅲ类标准，乡镇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总体优于饮用水质Ⅲ类标准。全县生态环

境质量稳中趋好，总体稳定。未发生重大环境

安全事故及因环境问题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环境保护督查工作】            2021 年，累计召开全县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推进会 4 次，迎接中央、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 次，

环保督察常委专题会 2 次，对各部门、乡镇、

企业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推进会 3 次；同

县级领导开展专项督察 10 次，开展各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督导及回头看 15 次，

现场核查 10 余次。结合炉霍县实际，印发《炉

霍县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落实党政主体

责任。通过省、州环保督察，县委、县政府挂

牌整改环保问题 13 个，制定印发《炉霍县环保

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方案》，推进各项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

【环境执法工作】      推进 “双随机”执法检查工

作，落实污染防治总体要求，结合长江经济带

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小水电专项清理

核查、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专项整治、环境

信访等工作，强化危险废物排查摸底排查，推

进环境应急预案管理，提升执法水平。2021 年，

共计出动 100 余次，向下发整改函 20 余份；“双

随机”检查企业 30 余家，完成“双随机”移动

执法系统执法检查任务 90 余件；环境违法案件

共立案查处 1 起，已结案 1 起，处罚金额 3 万元，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突发环境事件。结合全

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实际，召开 2021 年环境

监管网格化工作业务技能培训会 2 次，企业固

危废管理培训会 1 次。共计培训乡镇网格员 60

余人，企业 50 余人。

【生态项目建设】      完成炉霍县农村污水整治项

目，总投资 289 万元；完成炉霍县千村示范农

村污水整治项目，总投资 109.40 万元；按照《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州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

储备管理的通知》要求，编制完成污水治理类、

饮用水源地保护类等 4 大类项目，已完成入库

申请；完成仁达乡仁达村、雅德乡布麦贡村、

泥巴乡朱巴村、旦都乡加斗村、虾拉沱镇尤斯村、

朱倭乡杜柏村 6 个村农村污水整治项目，乡村

振兴衔接资金 500 万元。

【环评审批工作】      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法》贯

彻执行力度，围绕炉霍县重大项目建设，创新

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对 2015 年以来审批

的项目进行复核，查找问题，进行整改。按照

甘孜州炉霍生态环境局小微企业“三个一”环

保服务方案（炉环〔2020〕69 号）接听群众来

电咨询 50 余次，接待咨询群众 30 余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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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20 余次，指派专人到仁达乡对畜禽养殖户

提供环评讲解、到县各项目相关部门环评文件

办理进行指导讲解。强化排污许可制度的执行

工作，按照省、州相关要求对全县排污单位进

行梳理，要求排污单位履行职责，申领排污许

可证，持证排污。截至年末，全县共有排污许

可登记单位 39 家，排污许可发证 9 家；其中重

点管理单位 1 家，简化管理 8 家。按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环保部令

第 41 号）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文件

精神开展工作，对建设项目严格环评审批程序，

对新、改、扩建项目严格管理，严把环境准入

门槛。全年备案登记表项目 12 个（主要涉及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项目配套、维修、无线通

讯等方面），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项目 6 个。 

【生态文明建设】      2021 年 5 月，由县委、县政

府牵头，召开专题会议 2 次，与自然资源、水利、

林草、住建等相关单位对“三线一单”优化对

接稿进行意见征求，并到州生态环境局参加“三

线一单”专题会议。6 月，对《炉霍县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进行意见征求，并完成

修改、印发。围绕环保中心工作，利用“3.11”

甘孜州生态日、“六五”世界环境日、“四七”

中国环境日等工作契机，在县、乡、镇开展形

式多样的环境政策法规和环保知识的宣传工作，

引导全民树立节约资源能源、倡导绿色消费理

念。发放各类宣传册、污染防治知识画册 1100

余份，咨询相关法律知识 5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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